
化学农药调运交接办法  

1993 年 1 月 13 日，商业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化学农药是防治农作物病、虫、草、鼠害，支援农业的重要商品。为了安全及时地做好农

药供应工作，明确区分运输过程中供货、用货单位的经营责任，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是商业部门、供销社经营农药的单位，均执行本办法。 

 

第二章 取货地点和方式 

第三条 经营农药原则上采取用货单位取货制，即在供货单位指定的工厂、仓库、港口（码头或仓

库）交货。经供需双方协商同意，也可采取送货的方式。 

第四条 用货单位可采取自提或委托供货单位代办运输两种方式，不论采取哪种方式，供需双方都

应遵守合同条款或协议。如违约，发生的一切责任由违约方承担。 

（一）自提：用货单位自提的农药，应在提货单开出十五日内提清，逾期不提，用货单位应承担

逾期保管费。 

（二）代办运输：用货单位无力自提的，可去函或电报委托供货单位代办发运，以铁路运单作为

交货凭证（汽车运输凭运单作交货凭证）。代办运杂费由用货单位承担。 

 

第三章 运输计划的编制和执行 

第五条 用货单位应按合同或计划规定日期提前三十天，以函电形式向供货单位提报运输计划。所

提报的运输到站应是陆路及水陆有关部门受理的危险品的整车（船）或零担的营业站（铁路专用

线除外）。 

第六条 用货单位提报的运输计划，承运部门延期、削减或不予受理时，供货单位应及时通知用货

单位重新提报或自提。供货单位可协助用货单位跨月提报运输计划或计划外申报。 

第七条 用货单位提报的运输计划一经批准一般不予变更，因救灾等特殊情况必须变更时，应由用

货单位所在地政府或供销社等有关部门出具证明，由调出单位负责申报变更计划。非特殊情况变

更计划，应由调入单位提出申请征得调出单位同意，并由调出单位负责申请变更计划，经运输部

门同意后方得变更。变更中发生的费用由用货方负担。 

第八条 铁路运输计划经承运站核定发运后，供货单位应及时将日期、车号、品种、数量、件数、

包装及投保情况电告用货单位做好接货准备。 

第九条 为确保农药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农药运输须按有关规定投保。如不投保，出现问题由供

货单位负责。如用货单位提出不办理保险，则运输中出现问题由进货单位负责。 

第十条 用货单位提出撤销或削减调运计划时，应在运输计划审批前提出。以书面形式提出申请并

说明原因，经供货单位同意方可调整。如运输计划已经批准或货物已经发出时，用货单位不得拒

收或拒付货款。 

 

第四章 事故处理 

第十一条 代运农药运抵第一到站（港）后，用货单位要会同铁路交通运输部门凭运单对车（船）

进行验收。发生短件、破损、重量不符、雨湿、污染等异常情况，须出事故记录或铁路普通记

录，按以下规则处理： 

（一）如货物已投保，须速通知保险公司验货，由保险公司出据证明，按有关规定办理索赔。 



（二）属于原（车）包短件、重量规格不符、商品质量问题的，由供货单位负责处理。 

（三）属于铁路、水路运输部门责任或人力不可抗拒发生的损失，由用货单位直接向承运部门或

当地保险公司办理索赔。 

（四）属于装卸时人为造成的损失，由用货单位向造成损失的责任方索赔。 

第十二条 用货单位对调入的农药应在下列期限内进行检验。 

（一）无论哪种调运方式，发生农药品种、规格包装与调单或合同规定标准不符时，用货单位应

在四十天内，以电文、函件等书面材料通知供货单位。 

（二）供货单位在收到用货单位函件后七天内给予答复，并提出处理意见。逾期不答复的，则按

调入单位意见处理。 

（三）供货、用货双方对农药质量检验如有异议时，应共同取样，送据有法律效力的仲裁机构检

验仲裁。在处理农药质量异议过程中所支出的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第十三条 无论哪种调运方式，发生农药标量不足时，用货单位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检量，按总

量的百分之十抽样，并在十五天内将检量单和处理意见报供货单位，逾期则视为无误。供货单位

在收到用货单位的函件后立即给予答复，并负责处理。所发生的费用由责任方负担。 

第十四条 因错报、错发运输到站、收货人、品种、数量等发生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负担。 

 

第五章 农药的包装及途耗 

第十五条 农药包装应按国家有关部门标准执行。 

第十六条 运输途耗，实行代办运输的农药，在货物到达第一到站（港）的合理途耗，粉剂为千分

之二，乳剂为千分之一。不超过途耗的均按原发重量结算。超过部分按第十一条事故处理解决。 

 

第六章 货款及费用结算 

第十七条 条款结算一般实行托收承付，也可按双方协商的结算办法处理，提货中所发生的其他费

用，由用货单位自理。 

第十八条 用货单位自提时，应先交款后提货，自提中发生的有关费用由调入单位负担。 

第十九条 用货单位委托供货单位代办发运的，由发货单位通过银行将其货款和代垫的有关费用向

调入单位办理托收，用货单位应按期承付，不得无故拒付货款、费用或商务事故损失等。否则，

用货单位应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二十条 供货单位按用货单位计划代办发运过程中，因包装、车型等原因发生尾数上超、欠等情

况时，供货方应及时通知用货方，并协商解决货款和费用。调入方应按实际发货数量办理货款结

算。 

第二十一条 属于下列情况，调入单位可全部或部分拒付货款，其它情况不得拒付货款。 

（一）因供货单位错发到站（港）、品种时； 

（二）托收价格、金额计算有误错托部分； 

（三）不征得用货单位同意，也不是因车型、包装等问题，供货单位擅自多装部分。 

第二十二条 代办铁路发运中，需要苫垫物时，如由供货执行单位代购，供方按使用天数收取使用

费或调入单位自备。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所规定的日期，均以邮（电）局的戳记日期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商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起执行。一九八四年发布的《化学农药调运交接办法》

即废止。 


